
*f"f(l1i; ( 2021 ~~fil£1P1P~Y[,i@i~ 
1mr1~1t"~~im, ____..~*" Y[iiflhit 

Ifiit~IJ&~1nti15*) B~iiffl 

~~C~, ~),~~~, ~~~~"A~~, - 0-*".l!a*I 
1t 4JJ %-iJ\ t[jJ,0- ~, ~"A~iflL , - 0-*" J!a * I 1t4JJ %-1J\ t.El~ ffei 
.v3_ $1ft: 

fJ $1W ~~ « 00 ~~Jc!f;;_-f ;(£ ~~ J!a * 4YI:tEX ± rro=ti 1i" ~ n JI*ii'
"A~~ , - 0-*" J!a * ~ ~ Jt » C 00 £ ( 2019 ) ~5 % ) *1 ~, iEJc Jff 
« !A_ -f fp £ iiiJ ~ t ~,,,A~ iflL, - 0-* '' J!a * l5 ~ ~ 1§ JfJ Jxl. fJft 0\. ~ 0\. 

~if§~i;--~~jJ~~ii~» x1t-ffl"f$, ~~~ !'llI*ii'-"A~iflL, -

0-*" J!a *±qi~, ~ ~ 1-L, ft~ 1-L*1 ffl" >ft 1t, ~ 7J\. ~ ~ 1§ JfJ Jxl. fJft 

~~~~' *h~~£~1t~~~·~*' ~~«*~~~~]a 
*4JJ:t]X~nlI*ii'-~•m• c~-JtffeJ » ~~, ~u~ r «2021 l¥-~ 

1lJt ~~~ .l!a*4JJ:t]X~ fl JI*%''A~if}L , - 0-*''.l!a *~· I1tit 

-1-



~lJ&~~jJ~)) , iwf§ *:g/3 fl iA$i.~_§JR~~o 

~~mM*~#~tt, ~~~~M*, ~~M*~*' ~~ 
!'~ ~£~$, ~ :g/3 n~%M* ~:fl-{XDx31, 1rt~ir1, rtr.xJJSt{]Lv} 

)}: Jt ± w 2021 .1¥- J1 :g/3 n ~ % M • * * re w "JJ IBH {}1 w, ,~, * * , w ~ 
]a if 4.W J~ 16 ,t-£ t: :g/3 f 1 ?J\. * * ~ jJ ~ , ?J\. 4.W J~ 7J\.1T Jr~ M; ~ :g/3 f 1 

~%M*o ~(n\.**:g/3flt:1ff§*4.WJ~M*I1t~%'651'-I1t 

B~~M*I~~~~M*~*~#£~*~~rff"JxfJJH{]L~C~ 
~: bdgsjqgc@126.com) o 

~ ~ A: ~~4t!1 ~ Mt 
~~ it i!: 5906863 5907630 

ffl 1t.t- : 1 . 2 o 21 .1¥- J! 1* Jt rtr rtr ~ ]a if 4.W J~ :g/3 fl ~ % " "JJ IBH {}1, 

-0*"]aifM*I~#~&~~jJ~ 

2 . ~ % IBH ;t;1Am • 'rt {JG 1c ,~, * 

-2-



－3－

附件 1

2021年度保定市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

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“放管服”改革部署，按照

省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，以公平公正公开为

遵循，以监管效能最大化、监管成本最优化、失信惩戒最严化、

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为目标，在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加快形成以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

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切实做到监管到位、执法必严、无

事不扰，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化、便利化的营

商环境。

二、抽查领域、抽查部门、抽查对象、抽查事项、抽查比率

和抽查时间

（一）2021年度保定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住建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消防支队、市

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抽查主体：市级登记注册城乡建设领域相关主体或项目等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城乡建设领域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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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企业的 1%

抽查事项：1、城乡建设领域检查事项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抽

查;房地产市场监督执法检查;房地产行业定价情况的检查;建筑市

场监督执法检查;建筑市场消防情况的检查;建筑施工企业资质

（总承包特级、一级及部分专业一级除外）许可后的监督检查;

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;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监督检查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
抽查时间：2021年 4月-5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单位协商确

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
（二）2021年度保定市教育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教育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消防支队、市卫健委、市

人社局。

抽查主体：市级教育领域相关企业和非企业组织（抽查主体

名单库由市教育局负责提供）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教育领域相关企

业和非企业的 10%

抽查事项：1、教育领域检查事项：中小学教育装备产品（含

文体教育用品、教学仪器、校服等）检查；学校招生、办学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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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检查；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情况的检查；对教育部门所属民办学

校的监督检查；对学校卫生的监督检查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。

抽查时间：2021年 4月至 2021年 11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

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
（三）2021年度保定市治安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公安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消防支队、市卫健委

抽查主体：市级治安领域相关企业（抽查主体名单库由市公

安局负责提供）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治安领域相关企

业的 1%

抽查事项：1、治安领域的检查事项：宾馆、旅店取得许可证

情况的检查;宾馆、旅店卫生情况的检查;宾馆、旅店消防情况的

检查;宾馆、旅店治安安全情况的检查;民用枪支制造企业经营情

况的检查;民用枪支配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;民用枪支配置使用

单位使用枪支情况的检查;保安从业单位及其保安服务活动情况

的检查;保安培训单位及其培训活动情况的检查;直销行为检查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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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
抽查时间：2021年 5月至 2021年 6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

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。

（四）2021年度保定市文化旅游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文旅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公安局、市税

务局

抽查主体：市级文化旅游领域相关企业（抽查主体名单库由

市文旅局负责提供）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文化旅游领域相

关企业的 1%

抽查事项：1、文化旅游领域检查事项：影剧院、录像厅（室）、

游艺厅（室）、舞厅、音乐厅取得、公示相关许可证及其他情况

的检查;影剧院、录像厅（室）、游艺厅（室）、舞厅、音乐厅卫

生状况及卫生制度的检查;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经营情况的检

查;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取得许可证情况的检查;营业性

演出经营活动从业单位经营情况的检查;艺术品经营单位从事艺

术品经营活动的检查;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情况的检查;旅行社取

得许可证情况的检查;旅行社经营情况的检查;通过网络经营旅行

社业务抽查;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网站抽查;对旅游从业者的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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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;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“双随机”抽查;出版物发行单位“双随

机”抽查;出版物印刷复制企业“双随机”抽查;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

动备案“双随机”抽查;A级景区监督管理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
抽查时间：2021年 2月至 2021年 11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

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
（五）2021年度保定市交通运输领域跨部门联合检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交通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应急局、市税务局

抽查主体：市级交通运输领域相关企业（抽查主体名单库由

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提供）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交通运输领域相

关企业的 1%

抽查事项：1、交通运输领域检查事项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

业检查;道路运输新业态企业检查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 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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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时间：2021年 6月至 2021年 7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

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
（六）2021年度保定市商务经营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商务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生态局、市交

通运输局

抽查主体：市级商务经营领域相关企业（抽查主体名单库由

市商务局负责提供）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商业经营领域相

关企业的 1%

抽查事项：1、商务经营领域检查事项：新车销售市场监管;

二手车市场监管;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监管;单用途商业预付

卡业务检查;零供公平交易管理;零售商促销管理;洗染业管理;家

电维修业管理;家庭服务业管理;餐饮业管理（服务监督检查）;拍

卖管理;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管理;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
抽查时间：2021年 7月至 2021年 8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

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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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) 2021年度全市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农业农村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市场监管局

抽查主体：农业农村领域相关企业（抽查主体名单库由市农

业农村局负责提供）。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农业农村领域相

关企业的 1%

抽查事项：1、农业农村领域检查事项：农药监督检查;肥料

监督检查;通过农业机械推广鉴定的产品及证书监督检查;种子监

督检查;兽药监督检查;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;农业转基因生

物安全监督检查;种畜禽质量监督检查;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利

用活动的监督检查;私屠滥宰监管和畜禽定点屠宰厂、点生产经营

监督检查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
抽查时间：2021年 7月至 2021年 8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

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
（八) 2021年度全市生态环境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生态环境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住建局、市商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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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应急局

抽查主体：生态环境领域相关企业（抽查主体名单库由市生

态环境局负责提供）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生态环境领域相

关企业的 1%

抽查事项：1、生态环境领域检查事项：消耗臭氧层物质含氢

氯氟烃（HCFCs ）年度生产配额、使用配额（100吨及以上）和

使用备案（100吨以下）情况的检查;对销售 0DS企业和单位备案

情况的检查;对含 ODS的制冷设备、制冷系统或者灭火系统的维

修、报废处理，0DS回收、再生利用或者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

备案情况的检查;副产四氯化碳（CTC）的甲烷氯化物企业合法销

售和处置CTC情况的检查;使用ODS作为化工原料用途的企业的

0DS釆购和使用情况的检查;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污染防治情况的

检查;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监测情况的检查;重点区域（包括京

津冀“2+26”城市及秦皇岛、张家口、承德共 31个城市）车用油品

质量抽查监测;机动车环保信息公开检查;机动车获得强制性产品

认证情况检查;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的检查;

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;对排放污染物的

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检查;对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

的检查;对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核与辐射安全的检查;对严格限制

的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的检查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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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
抽查时间：2021年 8月至 2021年 9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

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
（九) 2021年度全市安全生产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应急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消防支队

抽查主体：市应急管理局 2021年检查对象名录库（抽查主体

名单库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提供）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安全生产领域相

关企业的 1%

抽查事项：1、安全生产领域检查事项：使用领域消防产品质

量监督检查;工业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的检查;工业企业

安全生产有关制度设置、落实等情况的检查;对非煤矿山（尾矿库、

地下矿山、露天矿山、油气开采、选矿厂）安全生产的检查;对危

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（烟花爆竹生产、经营企业）安全生产的

检查;对煤矿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、防治水管理）安全生产的检查;

对社会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监督抽查;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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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时间：2021年 6月至 2021年 10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

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
（十) 2021年度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人社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住建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市

场监管局

抽查主体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相关企业（抽查主体名单

库由市人社局负责提供）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领域相关企业的 1%

抽查事项：1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检查事项：各类用人单

位（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）工资支付情况检查;劳务派遣用工检

查;对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督检查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
抽查时间：2021年 9月至 2021年 10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

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
（十一) 2021年度全市卫生健康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卫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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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参与部门：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

抽查主体：卫生健康领域相关企业（抽查主体名单库由市卫

健委负责提供）

抽查比率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卫生健康领域相

关企业的 1%

抽查事项：1、卫生健康领域检查事项：对公共场所卫生的监

督检查;对饮用水卫生的监督检查;对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

的监督检查;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;对消毒产品

的监督检查;对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监督检查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
抽查时间：2021年 9月至 2021年 10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与

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
（十二） 2021年度全市综合市场经营领域中高风险相关企

业跨部门联合抽查

牵头发起部门：市市场监管局

配合参与部门：市城市综合执法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税务

局、市统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抽查主体：市综合经营领域相关中高风险企业

抽查比率：综合市场经营领域相关中高风险企业的 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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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事项：1、综合市场经营领域检查事项：燃气经营许可证

取得情况的检查;燃气经营监督执法检查;涉嫌税收违法的纳税

人、扣缴义务人、和其他涉税当事人的检查;对出口商品生产企业

的稽核查;调查对象依法设置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情况检查;机动

车排放检验情况和设备使用情况检查;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生

产企业检查;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体检验机构检查;年度报告公示

信息的检查;登记事项检查;价格行为检查;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监督

检查;拍卖等重要领域市场规范管理检查;广告行为检查;生产、流

通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;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;商标代理行为的

检查;消费品生产销售监督检查

2、配合部门的检查事项：（在开展抽查前 5个工作日由参与

部门共同协商确认检查事项，各部门要将本次抽查确定的事项书

面盖章上报市双随机办备案）

抽查主体确认：对涉及本部门抽查清单的抽查主体进行确认

抽查时间：2021年 10月至 2021年 11月（具体时间由各参

与单位协商确定）

抽查结果录入时间：抽查时间结束之前

三、检查要求及流程

市双随机办按实施方案抽取检查对象，派发到各个相关抽查

部门。各抽查领域牵头部门负责组织、督导各参与部门进行认领。

各参与部门在确认检查和确认不检查过程中，一定要加强风险意

识管控，充分认识到确认不检查需要担负的相关监管责任。

（一）抽取检查对象名单。市双随机办负责统一组织抽取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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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对象，并通过 “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”（简称双随机平台）

派发至各抽查相关部门。各相关部门登录双随机平台，获取检查

对象名单。

（二）检查对象确认。相关部门对抽查主体进行逐一核实，

属于本部门监管对象且有监管事项的，在系统上进行确认检查后

点击“确认完毕”，进入人员随机匹配环节。

（三）随机匹配检查人员。各抽查单位按照检查对象名单随

机匹配检查人员，将本部门检查人员匹配情况及检查人员联系方

式报送至抽查牵头单位。抽取的检查人员原则上不得更换，但因

岗位调整、工作冲突、身体健康状况等特殊情况无法继续履行检

查任务的，经部门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可委托其他检查人员进行检

查。对于同一检查主体，各部门检查人员应组成联合抽查组，由

牵头单位抽查人员任组长，协调检查时间组织开展联合检查。

（四）开展现场检查。严格按照各执法类别相关法律法规和

相关部门的《抽查工作指引》进行。各牵头部门按照“进一次门、

查多项事”的要求，负责抽查任务实施期间的组织协调管理，相关

配合部门检查人员应当配合、服从安排，按照各自分工完成抽查

任务。检查过程中，检查人员按照工作职责有序开展检查，分别

进行现场检查记录并填写检查记录表。检查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对

检查对象正常经营的过多打扰。

（五)检查结果录入及公示。检查结果分为以下 8种，分别是：

未发现问题、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、公示信息隐瞒真实

情况弄虚作假、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、发现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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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已责令改正、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、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

的经营活动、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。此外，发现其他违法违规行

为的，可在备注栏目录入相关信息。检查人员根据检查情况，按

照本部门、本系统抽查工作规范（细则）要求，认定检查结果。

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示”的原则，于检查结束之日前（检

查结果录入时间不迟于每次抽查结束之日）录入“河北省双随机监

管工作平台”。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检查结果录入工作，检查结果

未录入的，视为未完成检查任务。检查结果一经录入，不得随意

修改。检查结果确有错误的，经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后

上报省双随机办进行更正。检查结果将自动记于企业名下，并通

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向社会公示。

（六）抽查档案的保存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保存”的原则，抽

查档案经抽查人员签字和被抽查企业盖章后交由检查人员所在部

门统一保存。

（七）检查结果后续处理。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检查对象，

各级相关部门要依法采取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（各检查组将检查中

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的情况归集到市场监管局，

由市场监管局统一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）、立案调查等后续处

理措施，防止监管脱节。需要作出一般性行政处罚的，各级各相

关部门要将行政处罚信息录入协同监管平台，归集后导入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，自动记于企业名下。

（八）检查结果运用。各级各相关部门在行政审批、政府采

购、国有土地出让、扶持资金发放、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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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将抽查检查及后

续处理结果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，对有相关违法失信记录的企

业和负有责任的企业高管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，构筑“一处违法、

处处受限”的社会共治格局。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

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是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的重

大变革，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统筹

执法资源，强化业务培训，查找不足，总结、推广经验做法。检

查发起部门、配合部门要各负其责，互联配合，密切协作。

各牵头部门要在每次抽查工作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将本组抽

查工作总结及统计表报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（邮箱：bdgsjqgc@126.com）。上报总结由市双随机办汇总

整理后，报送省双随机办及市政府。

检查中遇到的各条线的业务问题，请对口咨询各相关监管部

门。“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”应用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咨询市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5907630 590686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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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联合随机抽查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

参与抽查单位
抽查主体

数

抽查结果

备注
未发现
问题

未按规定
公示应当
公示的信

息

公示信息
隐瞒真实
情况弄虚
作假

通过登记
的住所（经
营场所）无
法联系

发现问
题已责
令改正

不配合检查
情节严重

未发现开展
本次抽查涉
及的经营活

动

发现问题待
后续处理


	（一）2021年度保定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	（二）2021年度保定市教育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	（三）2021年度保定市治安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	（四）2021年度保定市文化旅游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	（五）2021年度保定市交通运输领域跨部门联合检查
	（六）2021年度保定市商务经营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	（七) 2021年度全市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	（八) 2021年度全市生态环境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	（九) 2021年度全市安全生产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	（十) 2021年度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	（十一) 2021年度全市卫生健康领域跨部门联合抽查
	（十二） 2021年度全市综合市场经营领域中高风险相关企业跨部门联合抽查



